
江尾小学2021年安保经费项目

项目名称

安保经费

立项依据

昆公经文保发〔2013〕112号、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加强校园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昆政办〔2014〕113号、云南省学校安全条例。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江尾小学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21592039530Q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兴呈路5432号

联系电话：15808802080
法人代表：李丽萍

经费来源：财政拨款

单位概况：我单位编制2021年部门预算单位共1个,即昆明市呈贡区江尾小学。其中：财政全供给单位1个；部分供给单位0个；特殊供给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0个；参公管理事业单位0个；非参公管理事业单位0个。截止2020年12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6人，其中：行政编制0人，事业编制8人。在职实有6人，其中：财政全供养6人，财政部分供养0人，非财政供养0人。

车辆编制0辆，实有车辆0辆

离退休人员13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13人。

项目基本概况

学校安全非常重要，是保障学校开展正常的教育教学的重要基础，所以学校向保安公司招聘3名安保人员，对学校日常安全进行保护。安保经费如下：每人每月3420元，3人12个月来计算，金额合计发放：123120元；每名安保人员每年装备费用1000元，三名安保经费合计126120元。
项目实施内容

向保安公司招聘3名安保人员，对学校日常安全进行保护。
资金安排情况

安保经费如下：每人每月3420元，3人12个月来计算，金额合计发放：123120元；每名安保人员每年装备费用1000元，三名安保经费合计126120元。
项目实施计划

学校分季度向保安公司支付保安经费。
项目实施成效

保障校园安全，正常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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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目标
	总体目标(2021年-2023年)
	根据上级文件，学校办学条件实际需要，进行项目申报。保安人员做到防火、防盗、防泄密等保安工作，排除安全隐患，确保校园无安全事故。

	
	预算年度(2021年)目标
	学校共有3名保安，按照每人每月3420元工资，每人每年1000元装备费，一年12个月进行项目预算，保安服务费共计126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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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空
	
	
	空
	空
	

	
	数量指标
	
	
	空
	
	
	空
	空
	

	
	
	保安人数
	=
	学校配备保安3人
	人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完成情况评定
	学校配备保安3人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加强校园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昆政办〔2014〕113号

	
	质量指标
	
	
	空
	
	
	空
	空
	

	
	
	确保校园安全
	=
	100
	%
	定量指标
	总分20分，完成情况评定
	确保校园安全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加强校园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昆政办〔2014〕113号

	
	时效指标
	
	
	空
	
	
	空
	空
	

	
	
	保安服务费拨付及时到位
	=
	2021年完成支付
	年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完成情况评定
	保安服务费拨付及时到位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加强校园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昆政办〔2014〕113号

	
	成本指标
	
	
	空
	
	
	空
	空
	

	
	
	保安每年经费标准
	=
	126120
	元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完成情况评定
	保安每年经费标准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加强校园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昆政办〔2014〕113号

	效益指标
	
	
	
	空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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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排除安全隐患，降低发生安全事故成本
	=
	100
	%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完成情况评定
	排除安全隐患，降低发生安全事故成本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加强校园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昆政办〔2014〕113号

	
	社会效益指标
	
	
	空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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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校园内基本设施安全排查，来访人员排查
	=
	100
	%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完成情况评定
	维护校园内基本设施安全排查，来访人员排查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加强校园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昆政办〔2014〕113号

	
	生态效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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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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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校园安全
	=
	100
	%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完成情况评定
	确保校园安全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加强校园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昆政办〔2014〕113号

	
	可持续影响指标
	
	
	空
	
	
	空
	空
	

	
	
	保障师生正常安心工作
	=
	100
	%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完成情况评定
	保障师生正常安心工作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加强校园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昆政办〔2014〕113号

	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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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空
	

	
	
	学生/家长/教师满意度指标
	>
	95
	%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完成情况评定
	学生/家长/教师满意度指标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加强校园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昆政办〔2014〕113号

	
	
	
	
	
	
	
	
	
	


